
沙鹿國中 110 年高中免試選填志願作業流程 
1. 高中免試選填志願期間為 6/24(四)12:00~6/30(三)12:00，避免網路塞車，請儘早完成． 

2. 請在家長陪同下完成志願選填，志願需確認正確且親子皆認同的情況下才送出． 

3. 志願請盡量多填，以防落榜． 

4. 志願選填方式如同之前二次志願試選填練習過程． 

 

 

 

 

 

5. 目前系統上有留存第二次試選填志願供同學參考使用．選填完畢，可至：[志願選填相關

作業--查詢我的志願資料]，確認志願是否正確．在按下「列印正式報名表」之前，皆可

修改志願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6.志願確認無誤後，請至：[志願選填相關作業—列印正式報名表]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沒有列印出來沒關

係，此動作的目的

是為了產生志願報

名表 pdf檔． 

確認志願 

進入志願選填

平台路徑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按下列印鍵就不能

再更改，請做最後

一次確認． 

按下產生志願報名

表 pdf檔． 

注意！！ 

學生、家長都確認

志願無誤後， 

確定不再更改再往

下繼續動作． 

第二次確認， 

輸入密碼，按下列

印鍵． 

 



 

 

 

7.打開志願報名表 pdf檔，確認個資、積分、會考成績是否正確． 

8.填寫簽名確認單後上傳: 

(1)簽名確認單可列印或手抄，填寫、簽名完畢，請拍照上傳至各班 Google Classroom課堂 

作業區 [110年高中免試報名確認] 處． 

 (2)不報名高中免試的同學，不需選填志願，但全三年級畢業生，皆需上傳簽名確認單，以 

確認全員的升學意願及動向． 

 (3)不報名高中免試的同學，請電洽教務處辦理報名費退費(因技優錄取者，不退報名費)． 

 (4)為留時間追蹤確認，上傳簽名確認單的期限為 6/29(二)，請同學務必及早進行． 

 (5)簽名確認單的格式如下： 

 

 

 

 

產生志願報名表 pdf檔(自行留存，將來複查可用) 



 

110 年中投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學生報名表  

簽 名 確 認 單 

 

臺中市立沙鹿國民中學 3 年     班 座號：     學生：              

口 本人於線上選填所送出的志願報名表，其上的資料與志願均正確

無誤，並經過父母（監護人）確認。 

口 本人已錄取        校        科，因此不報名高中免試．     

學生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父母（監護人）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＊簽名須由本人，以黑或藍色原子筆親自簽全名，假冒他人名義簽名需自負法律責任。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110  年  6  月     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
